
高雄市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身心障礙幼兒學前特教經費工作時程表 

一、第 1批（經鑑輔會鑑定安置為身心障礙幼兒，且未提報高雄市 110 學年度
第 1次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作期程）： 

編號 工作項目 時間 承辦單位 備註 

1 

填寫金融機構資料 

暨 

上傳個別化教育計畫 

110年 08月12日 
至 

110年 09月03日 

私立幼兒園 

1.依期限至高雄市特殊教育
資訊網填寫及上傳。

2.請務必再次確認金融帳號
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，避免
經費無法入帳。

3.詳細地址請務必加鄰、里，
且領據也務必加鄰、里，以
利教育局登列所得。

4.請詳閱第 3頁至第 6頁。

2 

新增特教學前「補助

家長」及「補助園

方」清冊 

110年 08月12日 
至 

110年 09月03日 

私立幼兒園 

1.依期限至全國幼兒園幼生
管理系統。

2.若幼兒已經鑑輔會通過，且
取得身心障礙幼兒身分，但
於系統「身分屬性」未帶入，
請先確認教育部特殊教育
通報網資料之完整性。

3.確認後請點選「儲存後送出
申請」；倘尚有其他幼兒已
提報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
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
生鑑定安置工作期程，請於
110年9月27日至10月08
日提出申請。

4.請詳閱第 7頁至第 11 頁。

3 審查個別化教育計畫 
110年 09月06日 

至 
110年 09月22日 

審查人員 

4 個別化教育計畫補件 
110年 09月09日 

至 
110年 09月16日 

私立幼兒園 

1.如有建議修正事項，請幼兒
園於期限至高雄市特殊教
育資訊網補件。

2.請詳閱第 12 頁。

5 經費資料審核 
110年 10月20日 

至 
110年 10月26日 

私立幼兒園 

、審核人員 

1.請攜帶審核經費資料（領
據、黏貼憑證、印領清冊）
至現場審件。

2.若幼兒園申請第1批及第2
批，則印領清冊分別輸出，
但領據及黏貼憑證僅繳交
1份即可。

3.採購物品為一套書籍、一批
文具或一批教具等，無法辨
識採購物品之細項者，請檢
附採購物品估價單或採購
物品清冊。

4.表件請至高雄市特殊教育
資訊網/學前專區/經費補
助/學前補助/獎補助身心
障礙幼兒招收單位及家長
教育經費/110 學年度第 1
學期資料夾項下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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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 2批（提報高雄市 110 學年度第 1次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
置工作期程且鑑輔會鑑定安置為身心障礙幼兒）： 

編號 工作項目 時間 承辦單位 備註 

1 

填寫金融機構資料 

暨 

上傳個別化教育計畫 

110年 09月27日 
至 

110年 10月08日 

私立幼兒園 

1.依期限至高雄市特殊教育
資訊網填寫及上傳。

2.請務必再次確認金融帳號
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，避免
經費無法入帳。

3.詳細地址請務必加鄰、里，
且領據也務必加鄰、里，以
利教育局登列所得。

4.請詳閱第 3頁至第 6頁。

2 

新增特教學前「補助

家長」及「補助園

方」清冊 

110年 09月27日 

至 
110年 10月08日 

私立幼兒園 

1.依期限至全國幼兒園幼生
管理系統。

2.若幼兒已經鑑輔會通過，且
取得身心障礙幼兒身分，但
於系統「身分屬性」未帶入，
請先確認教育部特殊教育
通報網資料之完整性。

3.確認後請點選「儲存後送出
申請」。

4.請詳閱第 7頁至第 11 頁。

3 審查個別化教育計畫 
110年 10月12日 

至 
110年 10月15日 

審查人員 

4 個別化教育計畫補件 
110年 10月12日 

至 
110年 10月14日 

私立幼兒園 

1.如有建議修正事項，請幼兒
園於期限至高雄市特殊教
育資訊網補件。

2.請詳閱第 12 頁。

5 經費資料審核 
110年 10月20日 

至 
110年 10月26日 

私立幼兒園 

、審核人員 

1.請攜帶審核經費資料（領
據、黏貼憑證、印領清冊）
至現場審件。

2.若幼兒園申請第1批及第2
批，印領清冊分別輸出，但
領據及黏貼憑證僅繳交 1
份即可。

3.採購物品為一套書籍、一批
文具或一批教具等，無法辨
識採購物品之細項者，請檢
附採購物品估價單或採購
物品清冊。

4.表件請至高雄市特殊教育
資訊網/學前專區/經費補
助/學前補助/獎補助身心
障礙幼兒招收單位及家長
教育經費/110 學年度第 1
學期資料夾項下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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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填寫金融機構資料暨上傳個別化教育計畫 

  一、步驟一：高雄市特殊教育資訊網（http://www.spec.kh.edu.tw）→請輸入幼兒園或社

會福利機構之帳號、密碼後登入 

 

 

  二、步驟二：請點選「學生服務申請」 

       
 

  三、步驟三：請點選「1.申請登記」→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前個別化教育計畫（私立幼

兒園）→請選擇申請類型「幼托補助申請（個別化教育計畫審查）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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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步驟四：請選擇申請階段「學前」，即會跳出填寫「金融帳號」等相關資訊；請幼

兒園務必再次確認金融帳號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，再點選確定新增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五、步驟五：請私立幼兒園依序填寫「基本資料」→「金融機構帳號」 

    (一)請務必完整填寫幼兒園之基本資料，包含名稱（輸入全名）、承辦人、統一編號、

連絡電話及詳細地址（含鄰里） 

    (二)請擇一填寫幼兒園金融機構帳號等資訊，且務必與紙本領據相同 

    (三)填寫完竣後，請按「確定新增」；若需重填，請按「重新填寫」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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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、步驟六：請再次確認資料填寫之完整性及正確性，以避免後續匯款失敗或錯誤；確

認無誤後，請按「我確認金融帳號正確無誤」鍵 

      

 

 

  七、步驟七：請依下列順序填寫欲上傳個別化教育計畫幼兒之「班別」、「姓名」、「身分

證統一編號」→點選附件欄旁「瀏覽」，準備上傳該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資料囉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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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、步驟八：搜尋即會看到「已完成上傳」之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資料 

 

    (一)點選「修改」鍵，可修改已上傳資料 

    (二)點選「列印或瀏覽」鍵，可審視已上傳資料 

    (三)點選「取消」鍵，可取消已上傳資料；若取消錯誤，請善用「復原」鍵 

    (四)狀態「送件中」，表示尚可自行修改資料 

 

 

 

  九、步驟九：請根據審查人員審視後之「狀態」建議，幼兒園自行辦理後續補件事宜： 

 

 

   (一)補件方式：請回至步驟八點選「修改」→重新按「瀏覽」，上傳「新的或修改後」

的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資料→確定存檔。 

   (二)留言方式：請點資料檢查，即可留言予審查人員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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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確認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鑑定安置身分 

  一、步驟一：登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「學務權限」（https://www.set.edu.tw）→點選

左欄位「特教登錄」→輸入帳號、密碼及驗證碼→登入 

      
 
 

  二、步驟二：點選左欄位特殊教育學生→身心障礙類→確認個案（身障）→於關鍵字欄

點選學生姓名並輸入身心障礙幼兒姓名，例如：曾子芸→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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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步驟三：點選學生「曾子芸」→學生基本資料（身障類確認個案）→※欄位請幼兒

園務必填寫、入學日期為 8月 30 日、畢業日期為 6月 20 日 

    (一)點選學生姓名，進行基本資料編修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(二)學生基本資料※欄位為必填欄位，且所填資料需與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一致 

      1.※欄位皆需填寫 

       

      2.確認該生出生日期無誤後，請勾選「確認該生出生日期正確」→入學日期統一輸

入 8月 30 日、畢業日期統一輸入 6月 20 日→儲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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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新增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補助清冊 

  一、步驟一：登入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（https://kids.k12ea.gov.tw）→輸入帳號、密

碼及驗證碼→送出 

       

 

  二、步驟二：點左邊選單「園所資料維護與查詢」→幼生資料維護→新增幼童基本資料

→輸入幼生的身分證字號及出生日期→新增→請幼兒園詳填幼生基本資料、學籍資

料→離開 

    (一)點選左邊選單「園所資料維護與查詢」→幼生資料維護→新增幼童基本資料 

       

    (二)輸入幼生的身分證字號及出生日期→新增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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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三)詳填幼生基本資料、學籍資料 

       
 

        P.S.該個案若確為經高雄市鑑輔會通過，但卻無帶入此系統，請重新

操作「貳、確認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鑑定安置身分」步驟一至

步驟三。 

        

        P.S.該個案入學日期，請依幼兒「實際」到園日期輸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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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步驟三：點選左邊選單「特教學前補助專區」→請領清冊維護→點選新增特教學前

「補助家長」清冊及「補助園方」清冊

 

    (一)點選欲新增此經費之個案，可善用全選鍵 

    (二)點選儲存或儲存後送出申請或離開 

       P.S.按儲存鍵，表示尚可修改並列印；若按儲存後送出，即表示無法再進行

修改僅得列印 

       
 
 

  四、步驟四：經教育局審核通過後，審核狀態會呈現「通過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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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個別化教育計畫補件

一、步驟一：高雄市特殊教育資訊網（http://www.spec.kh.edu.tw）→請輸入幼兒園或社

會福利機構之帳號、密碼後登入 

  二、步驟二：請點選「學生服務申請」 

  三、步驟三：請點選「修改列印」→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前個別化教育計畫（私立幼

兒園）→輸入幼兒姓名→「開始搜尋」 

  四、步驟四： 

    (一)上傳檔案：點選「修改」→我確認金融帳號正確無誤→打勾已傳檔案並選擇檔案

→「完成補件」。

(二)留言方式：請點資料檢查，即可留言予審查人員訊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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